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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仲裁员行为守则和国际投

资争议解决法官行为守则及两守则所附评注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民，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注意到委员会在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赋予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制度改革)广泛的任务授权，就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开展工作，并制定相关解决办法， 

 相信应当根据已查明的关切问题，为负责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审裁员拟订一

套道德标准，这些问题涉及有些审裁员据认为缺乏或明显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而这往往引起对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合法性的批评， 

 深信就独立性和公正性、限制多重作用、单方面通信、保密和披露等方面确

立和颁布审裁员的明确义务，将是对已查明关切问题的适当回应， 

 又深信十分应当拟订适用于参与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仲裁员的统一标准， 

 意识到工作组将继续考虑是否就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改革若干要

点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包括视可能设立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常设机制，以及此种常

设机制成员(称作“法官”)的行为守则构成该机制管理规则的一部分， 

 又意识到工作组将考虑拟订一项多边文书，以落实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

制度改革的要点，这将为实施行为守则提供附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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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经适当审议后通过《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仲裁员

行为守则》及所附评注，并在同届会议上经适当审议后原则上通过《国际投资争

议解决法官行为守则》及所附评注， 

 又注意到《仲裁员行为守则》和《法官行为守则》及其所附评注的编写受益

于与各国政府和有关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协商以及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

心秘书处和委员会秘书处的联合工作， 

 1. 表示赞赏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拟订并通过了《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仲裁

员行为守则》，其案文载于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附件三，1 赞赏委员会

拟订并原则上通过了《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官行为守则》，其案文载于同一报告

附件四；2  

 2. 建议仲裁员、前仲裁员、候选人、争议当事方以及管理机构在处理国际

投资争议时使用《仲裁员行为守则》； 

 3. 又建议常设机制酌情使用《法官行为守则》； 

 4. 还建议参与谈判国际投资文书和颁布外国投资立法的各国政府和其他

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参照《仲裁员行为守则》和《法官行为守则》； 

 5. 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通过向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广泛传播《仲裁

员行为守则》和《法官行为守则》，确保这些行为守则广为人知和可供查阅。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8/17)，附件三。 

 2 同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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